[bookmark: _GoBack]臺中市腸病毒通報及停課、停托之防疫措施問答集
107年7月12日訂定
壹、基本篇
Q1、臺中市腸病毒通報及停課、停托規定之依據為何?
A：臺中市政府衛生局107年6月20日中市衛疾字第10700532931號公告修正「臺中市腸病毒通報及停課、停托之防疫措施」（以下簡稱本防疫措施），並自公告日起生效。

Q2、臺中市腸病毒通報及停課、停托之防疫措施的規範對象為何?
A：本防疫措施的規範對象為臺中市公私立幼兒園及托嬰中心等學前教托育機構。國小及課後補習班、安親班等是以請家長落實學童生病不上課為原則，故國小及課後補習班、安親班等學童因腸病毒請假日數及停課等事項可視學童症狀改善情形、校方開會決定或其他規定辦理；惟為掌握腸病毒疫情，倘校方達成腸病毒停課決議時，仍請自停課之始日通報機構主管機關（教育局及社會局）及轄區衛生所。

Q3、107年6月20日公告的臺中市腸病毒通報及停課、停托之防疫措施修正重點為何?
A：本次修正重點是將原訂國小二年級以下、收受兒童補習班、課後照顧服務中心（班）、托嬰中心及幼兒園全年度同一班級7日內有2名兒童感染腸病毒即應停課停托7日，調整為幼兒園及托嬰中心等學前教托育機構於本局公告流行期間且有腸病毒71型陽性個案或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確定個案之特定行政區（詳見公告事項第三點），同一班級7日內有2名兒童感染腸病毒才需停課7日。
腸病毒通報及停課停托規範對象比較表
	規範對象
	原防疫措施
	新修正防疫措施

	國小
	V
	

	幼兒園
	V
	V

	托嬰中心
	V
	V

	補習班、課後照顧服務中心（班）
	V
	



Q4、臺中市腸病毒停課、停托規定自100年起已施行數年，為何修正?
A：一般而言，即使在腸病毒流行期間，絕大多數的腸病毒感染者仍多是以輕症表現，並於一周內會自然痊癒。然而教托育機構內群聚事件屢見不鮮，為將已具有傳染力者，或可能已暴露病毒但尚未發病者與其他健康者區隔，以阻斷疫情蔓延，故停課(托)向來被視為控制腸病毒疫情傳播的主要手段。
據統計，國內每年平均有13萬個以上的家庭因腸病毒停課而受影響，102年有23.51%的民眾，曾因為家裡小孩就讀之班級因腸病毒停課而必須請假，或暫時停業，平均約請假/停業4天，造成家庭收入損失。
所以在腸病毒71型不活躍及重症疫情緩和的時期，仍可能因為其他型別的腸病毒活躍或輕症疫情延燒，使得停課(托)班級數攀升，不僅避免重症群聚的效益不明顯，亦耗損大量社會成本，且如家庭照顧資源不足，可能迫使學童至安親班安置，增加疾病傳播風險，無助於疫情控制。《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急性傳染病流行風險監控與管理第二期計畫》
本防疫措施經107年1月4日召集本市腸病毒專家、本府教育局及社會局及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中區管制中心等單位開會討論，並參照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訂定之腸病毒防治工作指引【附件六、教托育機構因應腸病毒疫情之停課建議】，以不影響疫情防治工作下，降低對家庭及教育面之衝擊，及考量腸病毒停課(托)的最大效益目標應是以避免重症群聚發生為主軸，故進行修正。
臺中市101年至106年停課(托)班級數	
	學校類型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國小
	194
	188
	268
	251
	298
	161

	幼兒園
	450
	635
	671
	853
	1,182
	748

	其他(含托嬰中心)
	18
	24
	47
	54
	82
	97

	總計
	662
	847
	986
	1,158
	1,562
	1,006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防疫資訊匯集平台》






Q5、如何得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布當年度發生「腸病毒71型流行疫情」或成立「腸病毒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A：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布當年度發生「腸病毒71型流行疫情」或成立「腸病毒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時，本市所有學前教托育機構皆需執行停課(托)措施，執行之始日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發布發生「腸病毒71型流行疫情」或成立「腸病毒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始日為準；執行之末日，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發布「腸病毒71型流行疫情」結束之日或「腸病毒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結束之日為止。
發布方式包含：
一、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專業版（http://www.cdc.gov.tw/rwd/professional）>最新活動消息>新聞稿。
二、臺中市政府衛生局網站（http://www.health.taichung.gov.tw/）>專業服務>傳染病防治>腸病毒專區>行政規定。
三、以公文函知本府教育局及社會局協助轉知。

Q6、如何得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布當年度臺中市特定之行政區曾有「腸病毒71型檢驗陽性個案」或「年齡在3個月以上的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個案」?
A：一、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專業版（http://www.cdc.gov.tw/rwd/professional）>傳染病介紹>第三類法定傳染病>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疫情訊息>發生腸病毒71型陽性個案或年齡滿3個月(含)以上重症個案地區。
二、臺中市政府衛生局網站（http://www.health.taichung.gov.tw/)>專業服務>傳染病防治>腸病毒專區>行政規定）。

Q7、如何得知學前教托育機構內發生「腸病毒D68型感染併發重症確定個案」?
A：將由轄區衛生所防疫人員或臺中市政府衛生局疾病管制科主動通知該學前教托育機構。





Q8、如何得知臺中市腸病毒流行期間之始日及末日?
A：自臺中市政府衛生局發布本市進入腸病毒流行期之公告日生效為準，並執行至當年度結束為止（視疫情修正）。發布方式包含：
一、臺中市政府衛生局網站（http://www.health.taichung.gov.tw/）>專業服務>傳染病防治>腸病毒專區>行政規定。
二、以公文函知本府教育局及社會局協助轉知。
舉例：
如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於107年7月1日發布公告本市進入腸病毒流行期，即應自107年7月1日公告當日起，依本防疫措施規定執行停課(托)事宜，至107年12月31日止（視疫情修正）。

Q9、腸病毒幾例以上是群聚?國小如有流感或腹瀉群聚要通報衛生局(所)，腸病毒群聚也要通報嗎?
A：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訂定腸病毒防治工作指引（2018年1月修訂），同一機構內出現兩名以上疑似病例，且有人、時、地流行病學相關即屬聚集。惟依腸病毒傳染特性，教托育機構內腸病毒聚集事件屢見不鮮，考量實驗室及防疫人力負荷，重大聚集事件（發生於醫院診所嬰兒室、新生兒病房、托嬰中心、產後護理之家等場所，個案為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高危險群）始須進行通報及採檢。
學前教托育機構於停課停托期間，依本防疫措施規定，應持續追蹤該班級所屬兒童之健康情形。


貳、請假通報篇
Q1、感染腸病毒、手足口症或疱疹性咽峽炎（均含疑似）的兒童要請假多久?
A：學前教托育機構於發現兒童有腸病毒、手足口症或疱疹性咽峽炎（均含疑似）感染案例時，應即將該兒童為適當之處理及通知家長送醫，如經醫師臨床診斷為腸病毒、手足口症或疱疹性咽峽炎（均含疑似）感染時，應要求家長自當日起為該兒童請假至少連續七日。
但實務上該兒童生病當日仍有到校，家長通知校方該兒童有腸病毒、手足口症或疱疹性咽峽炎（均含疑似）感染時，可能已是下午或晚上，故學前教托育機構應自該兒童離校時間（當日上午10點）及知悉該兒童有腸病毒、手足口症或疱疹性咽峽炎（均含疑似）感染時間為請假之始日依據。
舉例：
一、某幼兒園小熊班7月1日有一名兒童發燒（未到校或當日上午10點已離校），當日晚間經醫師診斷有疑似腸病毒，家長於當日晚間以電話告知校方該兒童疑似腸病毒，校方應要求家長為該兒童自7月1日起請假至少連續7日，並應於7月2日完成該兒童請假作業，請假之起訖日填寫7月1日至7月7日。
二、某幼兒園小熊班7月1日有一名兒童發燒（當日上午10點仍在校），稍晚由家長接回就醫，當日晚間經醫師診斷有疑似腸病毒，家長於當日晚間以電話告知校方該兒童疑似腸病毒，校方應要求家長為該兒童自7月2日起請假至少連續7日，並應於7月2日完成該兒童請假作業，請假之起訖日填寫7月2日至7月8日。
三、某幼兒園小熊班7月1日有一名兒童發燒（未到校或當日上午10點已離校），7月2日經醫師診斷疑似腸病毒並請假，7月3日症狀緩解恢復到校上課，家長也遲至7月5日才告知校方該兒童經醫師診斷疑似腸病毒，且該兒童當日上午10點仍在校，校方應要求家長為該兒童自7月6日起請假至少連續7日，並應於7月6日完成該兒童請假作業，請假之起訖日填寫7月6日至7月12日。





Q2、如何通報感染腸病毒、手足口症或疱疹性咽峽炎（均含疑似）請假的兒童?
A：學前教托育機構於接獲家長告知該兒童經醫師臨床診斷為腸病毒、手足口症或疱疹性咽峽炎（均含疑似）感染之日起24小時內，應將該名兒童之請假單傳真至機構主管機關及轄區衛生所。如知悉時間24小時內適逢假日，可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順延至假日結束次日完成通報。

Q3、國小如有感染腸病毒、手足口症或疱疹性咽峽炎（均含疑似）請假的兒童，也要通報嗎?
A：本防疫措施規範對象為臺中市公私立托嬰中心及幼兒園等學前教托育機構，故國小及課後補習班、安親班如有感染腸病毒、手足口症或疱疹性咽峽炎（均含疑似）請假的兒童，不需特別通報機構主管機關及轄區衛生所。惟為掌握腸病毒疫情，倘校方有因腸病毒疫情而達成停課決議時，仍請自停課之始日通報機構主管機關及轄區衛生所。


叁、停課(托)通報篇
Q1、107年6月20日公告之臺中市腸病毒通報及停課、停托之防疫措施，有關停課(托)標準為何?
A：一、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布當年度發生「腸病毒71型流行疫情」或成立「腸病毒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是，則學前教托育機構之同一班級或無法區分班級之同一收托單位，在7日內有2名以上（含）兒童經醫師臨床診斷為腸病毒、手足口病或疱疹性咽峽炎（均含疑似）感染，該班級或單位應停課停托。
二、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布當年度發生「腸病毒71型流行疫情」或成立「腸病毒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否，則學前教托育機構之同一班級或無法區分班級之同一收托單位，在7日內有2名以上（含）兒童經醫師臨床診斷為腸病毒、手足口病或疱疹性咽峽炎（均含疑似）感染，該班級或單位停課停托標準如下：
	停課(托)標準
	學前教托育機構所在行政區有「腸病毒71型檢驗陽性個案」或「年齡在3個月以上的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個案」

	
	是
	否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公告本市進入流行期
	是
	需依「臺中市腸病毒通報及停課、停托之防疫措施」公告事項第三(二)點執行停課(托)措施
	無強制規定

	
	否
	無強制規定
	無強制規定


三、學前教托育機構內發生「腸病毒D68型感染併發重症確定個案」，該個案兒童就讀之班級或無法區分班級之同一收托單位，應停課停托。
舉例：
(一)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107年5月1日公布當年度發生「腸病毒71型流行疫情」或成立「腸病毒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時，本市所有學前教托育機構皆需自107年5月1日起執行停課(托)措施，至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布「腸病毒71型流行疫情」結束之日或「腸病毒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結束之日為止。 
(二)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未公布當年度發生「腸病毒71型流行疫情」或未成立「腸病毒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時：
1、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於107年5月1日於衛生局網站>傳染病防治>腸病毒專區>行政規定下公布曾有腸病毒71型檢驗陽性個案為東區，但尚未公告本市進入腸病毒流行期，則東區學前教托育機構得自行決定是否停課(托)。
2、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於107年6月1日公告本市進入腸病毒流行期，但尚未公布本市特定行政區有「腸病毒71型檢驗陽性個案」或「年齡在3個月以上的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個案」，則本市所有學前教托育機構得自行決定是否停課(托)。
3、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於107年5月1日於衛生局網站>傳染病防治>腸病毒專區>行政規定下公布曾有腸病毒71型檢驗陽性個案為東區，並於107年6月1日公告本市進入腸病毒流行期，則自107年6月1日起，東區學前教托育機構之同一班級或無法區分班級之同一收托單位，在7日內有2名以上（含）兒童經醫師臨床診斷為腸病毒、手足口病或疱疹性咽峽炎（均含疑似）感染，應依本防疫措施執行停課(托)規定。

Q2、如果當年度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沒有公布當年度發生「腸病毒71型流行疫情」或成立「腸病毒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本市特定之行政區亦沒有「腸病毒71型檢驗陽性個案」或「年齡在3個月以上的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個案」，該行政區即不必依本防疫措施執行停課(托)規定，但是否有規定同一班級在7天內出現幾名以上的腸病毒、手足口病或疱疹性咽峽炎（均含疑似）感染案例就需要辦理停課？
A：如不屬於107年6月20日公告修正「臺中市腸病毒通報及停課、停托之防疫措施」之公告事項第三點之停課(托)標準，學前教托育機構得自行決定是否辦理停課(托)。惟為掌握腸病毒疫情，倘學前教托育機構有因腸病毒疫情而達成停課決議時，仍請自停課之始日通報機構主管機關及轄區衛生所。

Q3、同一班級7日內有2名以上（含）兒童感染腸病毒、手足口症或疱疹性咽峽炎（均含疑似）的定義為何?
A：以該班級第一例兒童感染經醫師診斷日起算7日（日曆天，含假日）內，如出現第二例兒童感染並經醫師診斷，則該班級需依公告進行停課(托)措施。
舉例： 
某幼兒園小熊班7月1日第一位兒童發燒，7月2日經醫師診斷為腸病毒。 
該班級第一例感染腸病毒兒童之診斷日起算7日(日曆天，含假日)內，故自7月2日至7月8日間，如出現第二例兒童感染並經醫師診斷，則該班級需依公告進行停課(托)措施。

Q4、已達停課停托標準，「該班級應停課停托至少連續七日」之始日如何計算？
A：該班停課停托之始日應自該學前教托育機構得知第二例感染腸病毒兒童時間之日起算停課7日(日曆天，含假日)。
舉例：
某幼兒園小熊班7月1日第一位兒童發燒，7月2日經醫師診斷為腸病毒，該班第二例於7月5日發病，同日被醫師診斷為腸病毒， 
(一)該學前教托育機構於7月5日當日得知，如何辦理停課停托事宜? 
該班第二例兒童於7月5日發病，並被醫師診斷為腸病毒：
該學前教托育機構於7月5日當天經家長告知第二例兒童感染腸病毒，如當日早上10點前通知該班級兒童之家長停課(托)並開始進行疏散作業，則停課期間為7月5日當日起算7天，應於7月6日前完成停課(托)通報作業。
(二)該學前教托育機構未於7月5日當日得知，如何辦理停課停托事宜? 
該班應於得知第二例兒童感染並經醫師診斷腸病毒之日：
1、若該學前教托育機構於得知當日早上10點前通知該班級兒童之家長停課(托)並開始進行疏散作業，則停課期間為得知當日起算7天，應於得知次日完成停課(托)通報作業。
2、若該學前教托育機構於得知當日上午10點後通知該班級兒童之家長停課(托)並開始進行疏散作業，則停課期間為得知次日起算7天，應於得知次日完成停課(托)通報作業。

Q5、如何通報因腸病毒停課的班級?
A：學前教托育機構同一班級或無法區分班級之同一收托單位，在7日內有2名以上（含）兒童經醫師臨床診斷為腸病毒、手足口病或疱疹性咽峽炎（均含疑似）感染，該班級或單位應停課停托至少連續7日，並應於停課停托之始日通報機構主管機關及轄區衛生所。
如知悉時間24小時內適逢假日，可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順延至假日結束次日完成通報。


Q6、停課期間又有兩名兒童陸續發病，是否需要延長停課? 
A：學前教托育機構於停課停托期間，應持續追蹤停課停托班級（單位）所屬兒童之健康情形，於發現該班級（單位）其他兒童經醫師臨床診斷為腸病毒、手足口症或疱疹性咽峽炎（均含疑似）感染案例時，仍應要求家長為該兒童請假至少連續7日，至7日期滿後，才可恢復上課。學前教托育機構應於發現時起24小時內通報機構主管機關及轄區衛生所。
停課期間該班級兒童已無接觸及傳染之虞，故該班級可依原訂復課日期復課。

Q7、上午校方依行政區內未達停課條件，辦理不停課處置；但下午或隔日行政區已達停課條件，此時該如何處理？ 
A：符合本防疫措施之公告事項第三、(二)點停課條件之學前教托育機構，以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公告日生效為準，並以該公告生效後所發生群聚事件（知悉同一班級7日內出現2名以上兒童經醫師臨床診斷為腸病毒、手足口病或疱疹性咽峽炎（均含疑似）感染)之班級為強制執行停課(托)措施之適用對象，採不追溯原則。
舉例： 
北區某幼兒園小熊班於5月1日知悉該班出現第2名感染腸病毒之兒童，因北區未符合本防疫措施之公告事項第三、(二)點停課條件，故該園採取不停課處置。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於5月2日公告北區有「腸病毒71型檢驗陽性個案」或「年齡在3個月以上的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個案」，位於北區之學前教托育機構自5月2日起應執行停課(托)措施：
(一)該園小熊班是否應辦理停課？ 
因小熊班於5月1日「同一班級或無法區分班級之同一收托單位，在7日內有2名以上（含）兒童經醫師臨床診斷為腸病毒、手足口病或疱疹性咽峽炎（均含疑似）感染」之情形，發生於5月2日公告日生效之前，故該班不符合修正本防疫措施之公告事項第三、(二)點停課條件之學前教托育機構應執行停課(托)之對象。 
(二)小熊班於5月2日知悉該班新增1例兒童感染腸病毒，是否應辦理停課？
因小熊班於5月2日知悉新增1例兒童感染腸病毒時，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於5月2日已公告北區有「腸病毒71型檢驗陽性個案」或「年齡在3個月以上的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個案」並即日起生效，故某幼兒園小熊班是屬位於北區之學前教托育機構，應自5月2日起應執行停課(托)措施。

肆、特殊情形篇
Q1、同一班級感染腸病毒腸病毒、手足口病或疱疹性咽峽炎（均含疑似）之兒童為來自同一家庭的雙胞胎時，可以請該對雙胞胎依規定請假，但該班級不停課嗎?
A：雙胞胎視為不同個體，故仍請依本防疫措施公告事項第三點執行停課(托)措施。

Q2、當感染腸病毒的小朋友遇到如考試、畢業典禮、運動會等時，請假期間可以讓該名兒童戴口罩、注意個人衛生等做好防護工作到校參加嗎?
A：畢業典禮、運動會等活動依本防疫措施公告事項之規定辦理。惟期中、期末考試可能影響該兒童就學權益，該學前教托育機構可提供該兒童有獨立隔離空間，並在考試期間由專人看顧且避免該兒童課後逗留與其他兒童接觸，該兒童完成考試且離校後，該學前教托育機構應即執行該兒童隔離空間之環境消毒。

Q3、感染腸病毒、手足口病或疱疹性咽峽炎（均含疑似）的兒童再次就醫時，醫師卻說該兒童不是感染腸病毒、手足口病或疱疹性咽峽炎（均含疑似），該兒童可以恢復上課嗎?
A：如最後之診斷非腸病毒、手足口病或疱疹性咽峽炎（均含疑似）時，請於該學前教托育機構知悉後，該兒童不受本防疫措施規範請假至少連續7日之規定，惟仍請向家長宣導落實兒童生病不上課之原則。
舉例：
(一)兒童7月1日上午及晚上分別在同一兒童診所2次就醫，經醫師診斷：
第一次診斷為腸病毒、手足口病或疱疹性咽峽炎（均含疑似），但第二次診斷非腸病毒、手足口病或疱疹性咽峽炎（均含疑似），以第二次診斷為準。
(二)兒童7月1日上午至兒童診所就醫，下午至小朋友診所就醫，經醫師診斷：
第一次就醫的兒童診所之醫師，診斷該兒童為腸病毒、手足口病或疱疹性咽峽炎（均含疑似）；但第二次就醫的小朋友診所之醫師，診斷該兒童非腸病毒、手足口病或疱疹性咽峽炎（均含疑似）；柔性建議學童生病在家休息，若家長不願意，可請家長於7月2日至另一間診所就醫，以第三次診斷為準。
(三)兒童7月1日在兒童診所就醫，7月3日再至兒童診所就醫，經醫師診斷：
7月1日該兒童經醫師第一次診斷為腸病毒、手足口病或疱疹性咽峽炎（均含疑似），但7月3日該兒童再返診經醫師第二次診斷非腸病毒、手足口病或疱疹性咽峽炎（均含疑似），以第二次診斷為準。

倘對本防疫措施仍有疑問，請電洽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2526-5394轉疾病管制科(腸病毒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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